
京衡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 姚丽丽

一家家具公司和广告公司为邻 哪想到广告公司失火 火势蔓延导致家具公司厂房里的红木家具被烧毁 损失惨重

然而在后续诉讼中家具公司才发现 由于租赁厂房时未把控好法律风险 租赁了不符合国家规定和行业要求的厂房 法院判决

家具公司自身亦要承担部分损失

律师说法 年 月 日 星期一

租违建厂房 遭火灾殃及要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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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年 月王某违反法律规

定建造了几栋厂房 将其中的 号

厂房出租给广告公司 相邻的 号

厂房则出租给家具公司

年 月 由于广告公司

电路短路 造成 号厂房着火 火

星通过未密闭隔离的屋顶飘落在家

具公司承租的 号厂房 造成 号

厂房内大量红木家具被烧毁 随

后 家具公司将王某和广告公司告

上了法庭 要求王某和广告公司赔

偿其损失

庭审过程中 三方都主张自己

无过错 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一审

法院经过多次开庭后 判决家具公

司承担 的责任 广告公司承担

的责任 王某承担 的法律

责任

一审判决后 广告公司认为一

审法院判决有误 向上级法院提起

上诉 案件进入了二审程序

二审法院经过审理 认为一审

法院认定的各方过错责任比例 并

无不当 合乎情理 维持原判

分析

在本案中 家具公司是火灾事

故的无辜受害方 大量珍贵的红木

家具被烧毁 但是法院却判决其承

担 的法律责任 大家是否觉得

家具公司委屈呢 法院判决的依据

又是什么

首先 该案的判决符合侵权责

任法的基本原理

共同侵权行为是指数人基于

共同过错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依

法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侵权

行为 共同侵权行为须有两个或

两个以上主体 包括两个或者两

个以上自然人和法人或者非法人

单位构成的情形 包括主观的共

同侵权行为和客观的共同侵权行

为 主观的共同侵权行为是指二

人基于共同故意而实施侵权行为

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连带

责任 客观侵权行为是指二人以

上虽无共同故意 但每一个人的

行为都是损害发生的共同原因

且其损害结果无法分割

王某与广告公司不构成共同侵

权 应当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

任

本案中 王某的行为是将没有

安装消防设施的 号和 号厂房分

别出租给广告公司和家具公司 王

某实施该行为时主观上无侵权故

意 客观方面亦不会直接引起火

灾

本案中广告公司有两个行为

第一个行为是被确定为火灾隐患单

位后拒不整改 第二个行为是厂房电

线短路 引起火灾 广告公司实施的

第一个行为是不作为的危害行为 第

二个行为则是引起火灾的直接且主要

原因 广告公司在该起火灾事故中起

到了主要作用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 王某与广告

公司主观上既没有引起火灾的共同故

意 客观上也没有共同引起火灾的危

害行为 依据 侵权责任法 第八条

规定 虽然客观上造成他人损害 但

是王某和广告公司主观上没有共同侵

权的故意 客观上也没有实施共同侵

权行为 王某和广告公司不应当承担

连带责任

其次 法院判决符合 侵权责任

法 第十二条的规定

本案中 广告公司在生产过程中

忽视消防安全 明知存在火灾安全隐

患却不及时整改 导致电器线路故障

起火 烧毁家具公司 号厂房内的大

量红木家具

王某作为出租人 对外出租对人

身 财产有隐患的厂房 后期又违反

诚实信用原则 不对承租人进行监督

和管理

家具公司明知王某的厂房系违法

建筑且无消防设施 仍租赁 号厂房

从事对消防安全要求较高的家具加

工 后期也未主动安装相应的消防设

施 对于 号厂房内红木家具的损毁

也有过错

根据 侵权责任法 第十二条

王某 广告公司 家具公司在此次火

灾事故中都有过错 应根据其过错的

大小确定法律责任比例

因此 对于该次火灾事故中造成

的损失 家具公司应与王某和广告公

司一起按过错比例承担

通过上述案例 我们发现为避免

不必要的损失和法律纠纷 在租赁

厂房时 公司一定要把控好法律风

险 不仅要调查清楚厂房的相关信

息 更应该根据自身行业产品的特

征谨慎选择符合国家和行业特殊要

求的厂房

广东诚公律师事务所 颜宇丹

男女双方于婚后购买多处住宅及商铺 离婚时

两人在签订的离婚协议中约定 所有物业归女方所

有 按揭贷款由男方承担 男方另行支付女方一笔款

项 自双方离婚后 个月内付清

双方签订离婚协议后 女方反悔 拖着不肯办理

离婚

男方遂起诉至法院 要求准予离婚 夫妻共同财

产按双方签订的 离婚协议书 分割

现实中 类似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

那么 夫妻签订了离婚协议并分割了财产 但是

却未能真正办理离婚 这样的协议内容是否能够获得

法院的认可呢

夫妻在离婚时所签订的 离婚协议书 的性质是

一种混合合同的性质 其中关于自愿离婚和子女抚养

的内容属于夫妻人身关系的性质 而财产及债务处理

则属于夫妻财产关系的性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第八条规定 离婚协

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

割达成的协议 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当事人

因履行上述财产分割协议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 人民

法院应当受理

这条司法解释的规定针对的是当事人已经按照离

婚协议的约定办理了协议离婚后 对于财产分割部分

的履行发生争议的情况

诚实信用不但是一种美德 也是法律所规定的民

事活动应当遵循的一项原则 只要是合同当事人的真

实意思表示 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 合同

就依法成立并生效

但是离婚协议涉及身份关系 不能单纯依据合同法

来认定离婚协议的效力 同时法律也规定有附条件或附

期限的民事行为 合同订立各方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的

合法权益 也可以在所订立的合同中约定合同成立或生

效的期限或条件 只有在所附期限届满或所附条件成就

时 合同才成立 生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 第十四条规定 当事人

达成的以登记离婚或者到人民法院协议离婚为条件的

财产分割协议 如果双方协议离婚未成 一方在离婚

诉讼中反悔的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财产分割协议没

有生效 并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

割

根据上述解释中的第十四规定 离婚协议生效以登

记离婚或到法院协议离婚为前提条件 在登记离婚或到

法院协议离婚前 夫妻任何一方均享有反悔权

离婚协议属于附条件生效的民事行为 条件成就

时 协议生效 而这个条件就是登记离婚或到法院协议

离婚

一方反悔拒绝办理离婚登记或协议离婚 离婚协议

也就失去了生效的前提 法院不能将没有生效的离婚协

议作为依据 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 作出相应的调解

或判决

因此律师建议 双方一旦签订离婚房产分割协议

为防止夜长梦多一方出现反悔 还是趁热打铁 督促

尽快办理离婚手续 并同时办理产权转移过户手续为

宜


